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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神至善的旨意   (讀經經文：羅 12:1-2)  3/5/2009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1-2] 

 

1. 引言－神旨意是一生的追求 

2. 獻上活祭作合神心意的人 

3. 如何作合神心意的人 

4. 要察驗神的旨意，了解天父的心 

5. 如何察驗神的旨意 

6.總結：追求神旨意就是過榮耀神的生活 

 

1. 引言－神旨意是一生的追求 

今次講道的講題是追求神至善的旨意。弟兄姊妹，當你聽見要追求神的旨意，你的腦海會想

起甚麼呢？「什麼是神的旨意？」「我如何知道神的旨意？」這大概是基督徒最常問的一個問

題；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常常的意思就是說：我有三個女朋友，我要和那一個結婚才是神

的旨意？我要選教會，哪個教會才是神的旨意？我有仔女要升小一、升中一，神的心意是要

我幫仔女去申請那一間學校？我正在找工作，現在有三間公司請我返工，我到底要去哪個公

司上班才是神的旨意？通常我們問神旨意的時候，都是問到生活抉擇的問題。這原本是人之

常情，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又真是為了這些生活抉擇求問神的旨意，其實你的信仰生活已相

當不錯，起碼你的人生有神，而不是信了主之後，仍然好像沒有神一樣來行事為人。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相信聖經講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確實要了解一下，神

在你身上有甚麼旨意，因為你的生活有了神，神就必會影響你一生追求的方向。世人不認識

主，他們屬於世界，他們的一生自然追求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但對於

你是因主耶穌救恩成為分別為聖的人，你與世人的追求應該是不一樣的！剛才大家所讀的經

文羅馬書 12章 1-2 節，就是神藉著使徒保羅對我們這些領受了基督救恩的信徒發出勸勉，邀

請我們將自己成為活祭獻給神，一生為主而活在世上，抱著一個事奉神的心來生活，過程中

不斷要察驗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2. 獻上活祭作合神心意的人 

聖經叫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其實就是要我們追求成為一個合神旨意的人。成為一

個合神旨意的人，他自然要了解甚麼是神的旨意。不過，我們有時誤會了聖經，以為尋求神

旨意的意思，只是單單禱告求問我們個人生活抉擇中神有甚麼帶領。當我們這樣理解，我們

好容易太過自我中心，好似拜黃大仙一樣，抱住趨吉避凶的心態來求問神的旨意。聖經中有

關神旨意的說話，除了啟示神藉基督救恩來拯救人類的計劃是神的旨意外，其他地方提到神

旨意的時候，十居其九是講到我們要成為一個合神心意、討神喜悅的人，行為與所蒙的恩相

稱。聖經要記載的，往往是基督徒生活的大方向和原則，並不是為我們個人的生活抉擇提供

答案。當面對個人實際生活處境中的選擇，雖然都不會記載在聖經中，但神的靈卻是會透過

聖經中一些生活原則、生活的客觀環境和個人的靈修禱告中來引導我們作出合神心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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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作合神心意的人 

如何成為合神心意、討神喜悅的人呢？就是願意遵行聖經提到基督徒生活的大方向和原則，

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詳，就如神的旨意是要「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並且愛人如

己。基於此神的旨意叫我們「過聖潔的生活」、對主裡面的人要彼此相愛、對不信的人要傳福

音給他們。如果我們在這些已知的事上，不照著神已啟示的旨意去做，就比較不容易知道神

在個人生活中的旨意。今天我們在大的原則上不聽上帝的話，卻想要在個人生活的細節上知

道上帝的帶領，其實是自相矛盾的。換句話說，當我們在大原則、大方向上先順服神的旨意，

神就指引我們個人的道路。就如詩人提醒我們神的應許說：「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

當選擇的道路。」（詩二十五 12） 

 

當然聖經中亦有例子說明神對個人的指引，就像聖經撤母耳記中記載，大衛求問耶和華：「我

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撒上二十三 2）「我追趕敵軍，追得上追不上呢？」（撒

上三十 8）「我上猶大的一個城去可以嗎？」「我上哪一個城去呢？」（撒下二 1）「我可以上去

攻打非利士人嗎？你將他們交在我手裏嗎？」（撒下五 19）聖經記載耶和華神都回答大衛，

但大前提總是因為大衛追求神，而且「他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但撤母耳記另一個人物掃羅

也求問神，但掃羅不聽神的話，神不回應他：「掃羅求問神說：『我下去追趕非利士人可以不

可以？你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裏不交？」這日神沒有回答他。』」（撒上十四 37）「掃羅求

問過耶和華，耶和華卻不藉夢，或烏陵，或先知回答他」（撒上二十八 6）因為掃羅在大原則

上都已不順服神的心意，神怎會再指引他其他的事呢？ 

 

4. 要察驗神的旨意，了解天父的心 

當我們有了一個意願和決心，願意獻上自己作活祭，成為一個合神心意、討神喜悅的人之後，

我們並不是立刻就知道所有神的旨意，使徒保羅在經文告訴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即是說，除了願意順

服遵從聖經教導的生活原則和大方向，但如何在我們個人生活抉擇行出神的旨意，仍然需要

我們去分辨察驗。 

 

就如有一位弟兄的經歷就是這樣：他完成大學之後要找工作，他希望找一份工作與自己所讀

的有關，於是找到一份與自己所讀有關的工作，人工相當不錯，不過工作時間很長，不單一

至星期六朝九晚五，而且還要每一個星期有二日至三日由零晨至四點加班工作，甚至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很多時都要上班的，弟兄很為難，他很想做這份工，但也知道做了這份工，不但

家庭生活減少了很多，連教會生活也沒有了。結果，弟兄在禱告中尋求神的旨意，他就向神

禱告，告訴主自己很想做這份工，但不知神如何看這個抉擇。當時聖靈在禱告中提醒弟兄，

他不能沒有教會的生活，弟兄也感受到自己要在教會事奉神也很有負擔。最後，他向神禱告，

他願意放棄那份工作，但求神賜他一份可以不阻礙他在教會事奉的工作，結果神賜了另一份

工作，雖然與自己在大學所讀的沒有甚麼關係，但人工比放棄那份工作還要好，更重要的，

這份工作是一份準時放工的工作，令他可以有時間空間繼續在教會事奉。這位弟兄後來的遭

遇怎樣呢？由於他知道神要他在教會事奉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對他的呼召，結果過了幾年後，

神在弟兄的禱告中向他說了很多話，又將呼召他全時間事奉的異象給他看見，他為了更有效

事奉神，他選擇讀神學，畢業後就全時間在教會事奉來回應神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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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神不會在聖經中記下這位弟兄當做甚麼，然而，藉得在此再次強調，當弟兄願意成為合

神心意的活祭，願意順服聖經叫你如何生活的大原則和方向，神就引導弟兄個人的生活抉擇，

神會一步一步啟示他，叫弟兄知道神在他身上有甚麼旨意，呼召他為神作甚麼，顯明託付給

他的獨特使命。所以，當一個人具體地知道神想他怎樣來生活，那麼，他的人生各樣生活選

擇，包括要做甚麼工作，進修甚麼課程，自然就會依從這方向來抉擇。當人遵行神在一般生

活上的吩咐和旨意，他也必慢慢被神引導，進而了解到神在自己一生獨特的生存目的和呼召；

當人知道神在自己身上的獨特使命，如果那人願意順服，他就會按著這獨特使命來選擇合神

心意的一般生活。這是一個不斷察驗神旨意的過程，當你願意順從神多一些，神也會在適合

的時間，在你也準備好之後，一步一步顯明更大的事，邀請你同神一起去完成。 

 

5. 如何察驗神的旨意 

所以，如何去察驗神的旨意，首先的基礎就是當你明白聖經中生活原則，你願意去遵行，成

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神會用各樣的方法和途徑，一步一步來告訴你如何選擇。有了這基礎

之後，你就要常常禱告靈修，多讀聖經，多親近神，多了解神，多聆聽神，每當遇上生活的

抉擇，先從大原則來想，聖經如何教導，要抉擇的事是否符合聖經原則，也要分辨要作的抉

擇是否符合神對你的呼召，多番考慮、分辨、察驗才作出決定。 

 

對於在禱告中所領受的、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如何察驗是否神的旨意，傳統一些教導察驗

是否神旨意的方法，雖然並不是絕對的，不過我們也可以參考一下。例如(1)留意你在禱告中

聽見的或感受到的是否與聖經教導的原則相符，因為神向你啟示的，絕對不會違反聖經原則；

(2)另外也留意在禱告所領受的是否合乎常理，除非是特別的情況，神的旨意是會合乎常理

的，就如神不會感動一個不能分辨音節，甚至五音不全的人去學音樂來事奉祂；(3)是否會有

特別的感動或將特別的催迫要去完成某個負擔，如果你不去行的時候，心中就放不下這個心

靈的呼喚；(4)向屬靈長者的意見及與你深交的弟兄姊妹分享你的感動或領受，看看他們是否

也認同，參考他們的意見；(5)了解客觀環境是否開路，要尋求神的旨意，最重要的是求神作

主。求神開路，也要求神關路。那就是說，求神開應該走的門，關掉那些不應該走的路。不

過我們要也察驗自己內心的傾向，因為大多數人，倘若他心中不情願去順服神在禱告所講的，

多半會求神給他一個印證。若他心中渴想去做時，他又會禱告說：若神不加攔阻就合乎祂的

旨意。當我們心中已早有答案，不願順服禱告中所聽見的，那我們衡量是否神的旨意是不一

定準確。 

 

6. 總結：追求神旨意就是過榮耀神的生活 

來到總結今日所講的，一個信主的人並不是單單滿足於領受十架救恩，而是願意作活祭，成

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在世的日子以追求神旨意為一生目標。我們這樣追求，並不是單單從

神那裡獲得好處，而是讓神透過我們實踐神的旨意，叫神的榮耀彰顯於人間。就如聖經說：「所

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 10：31）很多時我們會把焦點

放在結果上，用結果來衡量是否神旨意，但我認為神著重的是我們的心態和作決定的過程。

我相信我們尋求神旨意最正確的態度，就是存著榮耀神的心去做我們人生每一個決定，讓神

的榮耀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彰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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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神在每個信徒的生命當中都有一個特別的旨意，究竟哪一個決定能使我們的生命更加長

進，哪一個決定能使神的榮耀更加彰顯，不單是神有沒有啟示，而是我們有沒有去察驗。可

能因應個別對聖經的認識、屬靈經驗和與神親密程度的限制，未必所有決定都合乎神的旨意。

如果我們存著一個正確的心態，在整個做決定過程中都已經盡力遵守和明白神的心意，相信

聖靈會在當中引導我們，縱然不是最好的決定，神亦會使用，讓我們藉著這決定更加認識神

和認識自己，以致我們將來再作決定時能夠更貼近神的心意。這樣，我們便大可放心去走我

們人生前面的路程。 


